
陕西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

认证业务简介

陕西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（SXQI）是经中国国家

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专业认证机构（批准号：

CNCA-R-2023-1331），主要开展自愿性产品认证服务。

陕西省质检院始终秉持社会效益至上的原则，致力于为

社会提供以下领域的高品质的认证服务：

PV01 农林（牧）渔；中药；

PV03 加工食品、饮料和烟草。

可开展相关认证内容：纯粮固态发酵白酒认证、低 GI

产品认证、富硒产品认证。

单位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 30号

认证咨询电话：029-62653818、029-62653900



认证流程



认证信息相关查询方式

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cx.cnca.cn）

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认证审核中心（联系

电话：029-62653818、029-62653900）



依法从事认证活动的自我声明

本院郑重作出如下自我声明，以表明我们对依法依规开

展认证活动的坚定承诺。

一、运营准则

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认证机构

管理办法》等国家关于认证认可的各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

及政策规定，确保认证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均在法律框架内进

行。

坚决遵循公正公开、客观独立、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开

展认证业务，维护认证行业的良好秩序与公信力，杜绝任何

不正当竞争及违规操作行为。

二、人员管理

建立完善的认证人员管理制度，定期组织认证人员参加

专业培训，使其知识和技能持续满足国家关于认证人员职业

资格的要求，提升认证团队整体素质与专业水平。

绝不聘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禁止或限制从事认

证活动的人员，确保认证队伍的纯洁性与合规性 。

三、信息公开

通过本院官方网站及其他有效渠道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

地向社会公开依法从事认证活动的自我声明，主动接受社会

监督。



如实公布认证领域、认证规则、认证证书样式、认证标

志样式等关键信息，保证信息真实有效，方便客户及相关方

查询与了解。

严格按照规定公开认证收费标准，杜绝乱收费现象，维

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。

实时更新认证证书有效、暂停、注销或者撤销的状态，

保障认证结果的公信力与权威性。

四、认证程序

在认证活动中，严格遵循认证基本规范、认证规则所规

定的程序要求，从申请受理、申请评审、评价（审核、检查、

检测、审查等）、复核到认证决定，确保认证过程完整、客

观、真实，不随意增加、减少或遗漏任何程序环节。

认真核实认证对象的相关情况，包括是否具备法定资质、

资格，委托认证的产品、服务、管理体系等是否符合法律法

规要求，是否被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等。

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认证对象，坚决不出具认证证书 。

五、合规核查

建立认证规则立项论证、规范编制、符合性自查、验收

审查、实施效果评估、动态维护等管理制度，并妥善留存相

关记录性资料，确保认证规则合法、合规、科学、适用。

积极配合国家认监委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

工作，将备案的认证规则作为检查依据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



题及时整改 。

六、风险防范

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，充分评估从事认证活动可能引

发的各类风险和责任，并采取合理、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，

切实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。

严格在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领域内开展认证活动，绝

不超出批准范围从事认证业务，确保认证活动的合法性与专

业性 。

本院将始终秉持依法依规的理念开展认证活动，如有违

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欢迎社会各界对我

们的认证活动进行监督。

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

2025 年 6 月 24 日



公正性声明

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是为社会各界提供认证服

务、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，为维护认证的公正性、权威性,

特做以下声明:

1.本院管理符合《认证机构认可准则》及国家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强制性标准。所有活动符合本手册及相关文件的要求。

2.本院将遵守国家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以独立、

公正、可信、不歧视的方式开展工作，并对认证决定负责。

3.本院对客户的信息、认证过程中获取的信息、认证产

品有严格保密的义务，充分保障客户的专有权，任何人未经

客户同意，绝不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，严格执行保密程序。

4.本院全体员工本着公正的态度，对产品进行客观的评

价，规范地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同等优质的服务。不附加任何

不合理不正当的财务或其他条件；不以供方的规模、是否某

一协会/团体的成员、已颁发证书的数量作为申请和认证的

限制条件；对申请人不以任何带有歧视性的形式处理受理认

证要求,包括有意加速或拖延申请等歧视行为。

5.认证决定的公正性和真实性，不受任何来自内外部的

行政、商业、金融或其他方面不良影响的干扰。

6.本院具有独立开展业务的权力，可在组织机构、财务

核算以及有关认证工作的管理制度等方面保持相对独立。各



级领导和部门不会对本院进行影响认证活动公正性的行政

干预。

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

2025 年 6 月 24 日



承 诺 书

本认证机构已知晓《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规则管理

的公告》（认监委公告 2025 年第 9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并郑

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本机构制定和（或）实施的认证规则具有合法性、

合规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、科学性和适用性。

二、本机构制定和（或）实施的认证规则：

（一）不与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行政规范

性文件和政策规定相抵触。

（二）不与现行国家或地方相关行政许可规定相抵触。

（三）不与国家认监委制定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

定发布的认证基本规范、认证规则要求相抵触。

（四）不与现行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相抵触。

（五）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
（六）在未经国家认监委统筹安排下，不备案涉及国家

安全、政治组织、社会民俗、民族宗教等领域的认证规则。

（七）不违反知识产权、保密相关规定。

（八）不混淆制定、备案和使用产品、服务和管理体系

认证规则。

（九）不违反全国统一大市场、公平竞争等原则要求。

（十）不违反国家认监委相关要求。





产品认证范围及认证规则

认证领域 认证规则编号 认证规则名称

PV01 农林（牧）渔；

中药

ZJYC-GZ-NF-003-2025 富硒产品认证实施规则

PV03 加工食品、饮

料和烟草

ZJYC-GZ-NF-001-2025

纯粮固态发酵白酒认证

实施规则

ZJYC-GZ-NF-002-2025 低GI产品认证实施规则

ZJYC-GZ-NF-003-2025 富硒产品认证实施规则



认证收费标准

农食类自愿性产品认证项目范围为产品认证目录项目等，收费标准如下：

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/元 收费说明

1

申请费 2000/1000

按申请认证单元/证书收取，初始申请 2000 元/单

元，变更 1000 元/单元。

2

批准与注册费 3000/1000

按申请认证单元/证书收取，初始申请 3000 元/单

元，变更 1000 元/单元。

3

年金 5000

按 5000 元/证收取， 每增加一张证书，按照 2000

元/证收取。

4 检查费 3000

按工厂检查人日收取，工厂检查人日数详见认证检

查人日数核算规定或认证实施规则的相关要求。

5 检验费

见检验费标准

如进行产品检验，实验室参照检验收费标准收取检

验费，具体检验费用以实验室的实际报价为准。

报告评价费

如提供检验报告、检查报告等证据，如检验结果可

用，按认可的检验项目检测收费标准的 30%收取，

2000 上限。如需由实验室转换报告，按实验室的

相关收费标准收取（转报告）。

6 资料翻译费 2000

如有非中文认证资料，根据语言翻译量，收取资料

翻译费最多 2000 元/份。



认证证书及标志样式



图 1 纯粮固态发酵白酒认证标志

图 2 低 GI产品认证标志

图 3 富硒产品认证标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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